
＿＿＿＿＿（乙方）認養臺南市體育處所屬    （場

地名稱） 

契約書 

第一條 臺南市體育處(以下簡稱甲方)所屬 （場地名稱） 由       

(以下簡稱乙方)認養，係以提倡ＯＯＯＯ運動，培植優秀選手，

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全民健康為目的，特訂定本認養契約俾供遵

循。 

第二條 認養場地位置與名稱。 

一、 場地名稱：         。 

二、 場地位置：         。 

第三條 甲方對乙方因本契約所衍生之管理維護行為，有監督查核輔導權；

根據上述規定，乙方對甲方所提出限期應改進事項未改善者，甲

方得終止契約，且如造成甲方損失，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條 乙方須負擔義務： 

一、 運動場地開放民眾使用，不限得定使用對象或作為營利使用。 

二、 提供專項運動選手儲備訓練之場地。辦理甲方指定之各項活

動。 

三、 於運動場地之適當且明顯地點，設置場地使用管理告示牌。 

四、 運動場地各項設施設備之使用、管理及維護，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為之，且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變更場地構造物或其他既有



附屬設施。違反而致生遺失或損毀情事，負損害賠償之責。 

五、 運動場地之水費、電費、環境清潔費由乙方負擔。運動場地之

設施設備修繕，亦同。但設施、設備整建屬自然損耗、不可抗

力因素者，由乙方函報甲方核可後，由甲方預算酌予支應。 

六、 維護場地環境清潔。 

七、 自認養契約生效日起及辦理各項活動時，依公共運動設施設置

及管理辦法第 6條第 4項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保險

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1.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六百萬元。 

          2.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3.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三百萬元。 

4.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 

認養契約及活動辦理期間若發生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害由乙方

負起全責。 

第五條 乙方於無損場地設施及公共安全原則下，得舉辦與該場地設置功

能相符之體育活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非營利性活動。 

第六條 培訓選手、辦理比賽業務，經甲方同意，得由乙方委由第三者承

辦，但不得轉租，其委託管理衍生之責任，仍由乙方完全負擔。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依法處理，乙方不得異議，

並不得請求任何補償費用，如可歸責乙方原因終止本契約者，乙

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 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公務使用需要、依法變更使用、政

策需要等必須收回者。 

二、 乙方未依認養目的使用管理場地及違反契約內容或將認養

權利讓予他人者。 

三、 考評成績欠佳或經主管機關認定管理維護不善，經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四、 乙方經營營利性活動或未經核准之活動或違反公序良俗或

其他相關法規者。 

五、 未經核准對場地為擴建、整建或改建。 

六、 未經核准於場地設置或張貼廣告物、攤位或其他工作物，

或有其他妨礙公共安全或通行之行為。 

七、 其他合於民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得予終止契約者。 

第八條 乙方認養期限，以二年為限，契約期滿前若乙方有意再度認養，

應於期滿三個月前依「臺南市體育處所屬運動場地認養要點」，

檢具認養成果報告書、認養計畫書及場地使用管理財務收支情形

等相關資料，向甲方提出申請，並經甲方依「臺南市體育處所屬



運動場地認養要點」及「臺南市體育處所屬運動場地認養評審小

組設置原則」辦理認養評審會議，並簽訂合約。 

甲方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公務使用需要、依法變更使用、政策

需要等必須回收者，得不受認養期限限制。 

第九條 本契約所生業務致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因可歸責於乙方之

事由，均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條 本認養契約正本一式二份，乙方與甲方各執乙份存查。 

  



立合約書人 

 

甲方：臺南市體育處 

代表人：林義順 

地址：臺南市南區體育路 10號 

電話：06-2157691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